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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国有

企业包袱沉重，职工队伍老化，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系数较高，从 1995

年开始养老保险基金连续 7 年入不敷出，靠财政补助平衡基金收支。

面对诸多困难，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

求，努力做好 “两个确保”工作，经过艰苦努力，解决了一些重大的、

突出的养老保险问题。采取 “三三制” 办法，保证了统筹项目内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在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同时，补发了 12万人历年

欠发的统筹项目内养老金3.1亿元；全面实施养老保险全额征缴和社会

化发放，财政补助资金11.2亿元，实现全额征缴率和社会化发放率达

到 100% 的目标，使全市 85万企业退休人员可以按时足额领到统筹项

目内养老金。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改革、 发展、 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

件。

一、全力以赴，强化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工作

（一）有的放矢开展扩面工作。为解决扩面潜力不足的问题，市财

政局主动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供企业纳税登记数据库，使经办机构能够

有针对性地开展养老保险扩面工作。经办机构精心组织，统一部署，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养老保险扩面排查工作。依据企业税务登记，按企

业坐落地点，划分排查责任归属，由各区县组织力量进行逐户排查。

通过排查查出应参保未参保800户，人数 10 .9万人，增加缴费基数

1.9 亿元。
（二）认真开展缴费基数核查工作。2002 年，天津市 采取普查和

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缴费基数核查工作。普查工作由社保经办

机构组织完成，分为三步进行：一是初审。对全市 12225户参保企业

报送的工资表、 工资收入台账、联审合格表、 企业财务提取养老保险

费表进行全面审查，进行初步核定。二是复审。对初审中各项报表与

缴费名册有出入的企业，采取当面查询或调账审核，复审率达到40%。

三是入户稽核。对复审有问题的进行入户稽核，彻底审查 ，严肃查处

违规行为。

重点检查由财政拨付专项经费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检查的对

象包括：缴费大户、 征缴难户、 有违规记录的重点户。全年安排检查

了 500 户企业，目前已经查处部分企业少报年缴费基数 7000 多万 元，

年应补交金额 2100 万元，已经收缴入库资金 900 万元。

（三）适时调整缴费政策。为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自我平衡能力，

适时调整了三项缴费政策。一是从 2002年 1月 1 日起，提高了养老保

险个人缴费费率，由按个人缴费工资的 6% 提高到 7% ，当年增加基金

收入1.8亿元。二是调整养老保险费缴费下限，由以最低工资为缴费下

限调整为以本市社会平均工资的60% 为下限，缴费下限绝对额由月人

均 412元提高到600元，当年可增加基金收入1.6亿元。三是开辟个人

缴费窗口，年增加个人缴费人数一万多人，增加基金收入 2000万元。

（四）加大追欠工作力度。一是严格执行加收滞纳金制度。对超过

责令缴纳养老保险费期限的企业，按征缴条例规定，从欠缴之日起加

收滞纳金。二是履行诉讼程序。对个别有能力但拒不缴费的企业，提

起诉讼，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如某企业拒不缴纳养老保险费 ，欠

费达400万元，经调查其经营情况， 确认该企业有还欠能力 ，经办机

构申请人民法院对其强制征缴，后经人民法院调解，该企业与经办机

构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三是积极研究对欠费企业进行资产抵押保全办

法，尽量清理回收企业欠费，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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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大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力

度。过去，由于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

作做得不到位，许多职工认为只要缴

费达到 15 年，退休后就能领取养老

金。加之企业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再

就业人员和自谋职业者个人缴费负担

较重，使许多缴足 15 年养老保险费

的职工间断缴费，使参保缴费人数大

幅度减少。2002年3月份，缴费人数

由年初的 175 .3 万人减少到 16 1 万

人。为遏制缴费人数急剧减少的局

面，维护职工利益，市财政拨专款200

万元，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

开展专题宣传，并采取印发手册、宣

传材料、办培训班等方式，大力宣传

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权利与义务，缴

费多少与养老待遇的关系，养老金的

计发办法等。老百姓了解多缴费多受

益后，自觉自愿延长缴费年限，监督

企业及时足额缴费，使缴费人数减少

的局面得到控制，到 2002 年 8 月份

缴费人数回升到 168万人。2002年，

全市缴费基数比上年增长4.1% ，月人

均缴费基数达到982元，首次与上年

社会平均工资接近；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 5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 10 亿

元，增长 15.73%。

二、扎扎实实，深化基金支

出管理

我们在努力抓好基金收入的同

时，改变以往养老保险财务管理工作

“重征缴、轻支出”的局面，深化支出

管理，向节支要效益。节支工作的重

点是核查虚报、 冒领养老金问题。
（一）开展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

资格检查工作。对家居本市的企业退

休人员采取抽查的方式。抽查的重点

是年满 75 岁以上的老人，抽查人数

达 28万人，占全市退休人员的 35%。
抽查以问卷征求对社会化发放工作的

意见方式进行，直接与退休人员见

面，既达到了检查生存状况的目的，

又避免了退休人员对这项工作的不配

合和反感情绪。对家居外省市的企业

退休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天津市家居

外省市的企业退休人员约5万人，向

这些人寄发《居住证明》及征求对社

会化发放工作的意见，并限期回复。对

出国定居的退休人员，要求其每半年

提供一次由我驻外使领馆或当地公证

机关出具的本人生存证明书。对有疑

点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证明材料的

退休人员，对其暂停支付养老金，经确

认仍具有领取资格的，再恢复支付，对

确实丧失领取资格的，做终止支付处

理。2002年进行的退休人员领取养老

金资格检查中，终止支付养老金 431

人，暂停支付养老金1720人，避免基

本养老金损失 300 万元以上，有效地

防止了养老金的流失。
（二）启动退休人员指纹认证系

统。为深化支出管理，提高管理工作

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水平，市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积极支持经办机构建

立指纹识别系统，并与社保经办机构

一起，对指纹公司、操作系统、工作步

骤、 试运行人群等方面进行了认真严

密的研究和论证。在试运行阶段，分别

采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异地支付退

休费指纹系统项目》研发单位和部级

示范单位两个公司的技术同步进行，

在充分比较各项技术指标之后再行确

定。同时，选择了建筑、 印刷、冶金、

纺织、商业、化工、金融等指纹磨损较

大的行业退休人员作为试运行人群。

要求系统的活体建档拒识率≤1% ，卡

片建档拒识率≤5% ，卡片比对误识率

≤ 1/ 10000。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对家

居外省市退休人员试行指纹认证系

统。
（三）建立参保退休人员死亡信

息反馈系统。社保经办机构对家居本

市的退休人员死亡情况无法及时掌握

动态详情，影响了核查虚报、冒领养

老金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市财政

牵头组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民政部

门，共同研究建立了参保退休人员死

亡信息反馈系统。针对过去民政部门

没有对死亡人生前是否是企业退休人

员进行统计的问题，市财政部门与社

保经办机构、 民政局殡葬部门以及基

层殡葬业务单位一起充分协商，重新

设计了遗体火化业务表格，增加了身

份证号码、死亡时间、死亡人生前工

作单位、 单位所在区县等项目，制定

了详细的业务流程，做到死亡的退休

人员火化后的下一月，社保经办机构

就可以停止支付其养老金。这项工作

不但可以有效防止虚报、 冒领基本养

老金行为，还可以对全市的医疗保
险、 失业保险、 低保、事业单位工资

统发、优抚对象等支付管理工作提供
参考 ，充分利用信息和实现资源共

享。2002年 11月至 2003 年 1月，市

殡葬部门向经办部门提供信息 9 1 35

人，经办机构做停止支付处理的2291

人，防止冒领养老金 146 万元。
（天津市财政局社保处供稿）

天津市财政局、地税局向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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